附件2

《呼伦贝尔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实施细则》修订解读

《呼伦贝尔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至今，为交通运输等部门依法履行网约车行业监管提供了基本规范和依据，为保障网约车行业各方参与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出租汽车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经营许可部分内容较为粗略、服务管理约束相对较弱等诸多问题，同时，随着网约车市场的快速发展，群众对高品质出行需求不断提高，也逐渐反映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及滞后性。为延续并加强对我市网约车监督管理，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对《实施细则》进行修订。现对相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实施细则》修订背景

作为《实施细则》的主要上位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于2022年11月重新修订；《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于2021年8月重新修订。同时，2022年2月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由于上位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调整，需要及时对《实施细则》进行修订，以确保与上位法规有较好的衔接，避免发生冲突。

同时，网约车行业牵扯利益主体多、涉及监管部门广，且网约车平台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网约车运力投放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依据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对网约车开展联合监管的要求，需要对《实施细则》内容进行补充，规范联合监管工作要求。
二、《实施细则》修订依据

1.《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关于修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2022年第42号）；

2.《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5号）；

3.《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的通知》（交运规〔2022〕2号）；

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网信办秘书局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22〕6号）；

5.《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1号）；

6.《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JT/T1068-2016）；

7.《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秘书局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23〕23号）。

三、《实施细则》修订内容

《实施细则》修改前共八个章节四十条，本次修改了其中二十八条，增加了三条，修订后共八个章节四十三条，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第一章 总则

主要调整了上位依据法规；增加了网约车经营服务、网约车平台公司释义。

第二章 网约车平台公司

完善了网约车平台公司市场准入机制；加强了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经营管理、安全生产、服务保障等方面的约束；明确了旗市区可依据《实施细则》受理网约车平台公司行政许可申请。

第三章 网约车车辆

重新明确网约车车辆标准及价格要求；删除车辆属于个人所有；强调网约车不得使用巡游出租车专用服务设施设备。

第四章 网约车驾驶员

深化“放管服”要求，落实“两证合一”政策。

第五章 网约车经营服务行为

强化网约车安全管理，落实网约车平台公司主体责任；规范网约车运行要求；完善驾驶员文明服务标准及应享有权利；增加乘客乘车规定及应享有权利；增加网约车聚合平台责任义务。
第六章 监督管理

规范相关内容表述；增加多部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有关工作要求。

第七章 法律责任

规范相关内容表述。

第八章 附则

规范相关内容表述。

四、《实施细则》修订重点问答

（一）如何合法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应当事先取得我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并加入在我市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由网约车平台公司向发证机关所在地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完成驾驶员注册后，方可开展网约车经营活动。

网约车平台公司及其驾驶员应当遵守《实施细则》和行业有关规定，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营运，规范经营服务行为，按规定完成驾驶员注册、继续教育、营运证年审等相关工作。

（二）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准入及安全管理有何调整？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在本地区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服务机构和服务能力。

同时，明确网约车平台公司是安全运营责任主体，承担社会责任和承运人责任，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做好车辆的维护工作，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安全性能可靠，并做好相关记录。

（三）对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准入条件有何调整？

车辆准入条件调整为“纯电新能源车辆轴距大于2700毫米，续航里程大于400公里，且纳入国家新能源汽车目录；其他5座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不低于10万元，6座或7座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不低于18万元”。

（四）对规范网约车驾驶员文明服务行为和保障乘客与驾驶员权益方面进行了哪些补充？

修订的《实施细则》，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建立驾驶员运营服务档案，完善内部诚信和安全防控体系，发现驾驶员存在不宜从事网约车经营情况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立即停止该驾驶员营运，并向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增加了网约车驾驶员应遵守的六方面规定。

为充分保障乘客及网约车驾驶员的权益，增加了乘客可拒付乘车费用四种情形和乘客乘车应遵守的七种情形。

（五）对网约车行业日常监管措施进行了哪方面完善？

依据上位法，明确市、旗（市区）交通运输、公安、市场监督等部门有权根据管理需要依法调取查阅管辖范围内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登记、运营和交易等相关数据信息。增加交通运输、工信、公安、人社、人行、税务、市场监督管理、网信等部门应建立信息互通、线上线下监管、案件移送、失信惩戒、媒体披露、信誉考核、信用公示等方面的联合监管机制，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开展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的工作要求。

（六）在受理解决群众投诉举报问题上做了哪些补充要求？

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建立24小时服务投诉值班平台，公布服务监督电话，畅通网络投诉渠道，解决乘客与驾驶员之间的矛盾争议。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并将结果反馈投诉人。

（七）对维护客运市场经营秩序做了哪些补充要求？

要求网约车不得使用巡游出租汽车专用标识，不得安装顶灯、空载灯、计价器等巡游出租汽车专用服务设施设备，不得巡游揽客，不得在客运站、机场、火车站等地设置的巡游车专用区域、站点候客。

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应确保线上注册的车辆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一致。要求网约车不可同时接入多个在呼伦贝尔市取得许可的网约车平台进行接单营运；已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车辆可申请变更注册登记平台，但不得更所有人。

要求网约车聚合平台运营过程中，不得接入未在本市取得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及驾驶员。要求网约车应当在许可经营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经营区域的，起讫点一端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不得从事或变相以拼车方式从事班线客运经营。

五、《实施细则》解读机关、解读人及联系电话

解读机关：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

解读人：王鹏；

政策咨询电话：0470-8222983。



